厦门港2026-2028年

集装箱海铁联运扶持政策申报指南
第一条  根据《厦门港2026-2028年集装箱海铁联运扶持政策》，为推进厦门集装箱海铁联运的发展，做好扶持资金申报兑现工作，制定本申报指南。

第二条  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扶持资金的发放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实行企业自主申报、第三方机构复核审计、管理部门审核发放的办法。

第三条  《扶持政策》中包含的相关名词解释。

（一）“集装箱海铁联运”是指以集装箱作为运载单元，主要采用铁路和海路两种运输方式完成的多式联运。

（二）“集装箱海铁联运的实际经营人”是指承揽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的企业（以铁路货物运单上体现的托运人或收货人为准）。若托运人和收货人不一致时，双方自行协商，指定其中一方作为扶持资金申报企业，并提供协商一致证明书。

(三)“通道奖励”中的通道是指货物经厦门港海铁联运往返台湾地区的通道，以铁路货运单、海运提单中的箱号以及起运港或卸货港作为核实信息。
（四）“考核年度”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五）“集装箱重箱数量”按折合为20英尺集装箱数量统计。

第四条   申报企业的存量数据以上一年度第三方审计报告核查的数据为准，鉴于通道奖励项目为新设项目，为建立存量数据库，对于集装箱海铁联运实际经营人，首年通道奖励均视同符合扶持条件。集装箱海铁联运实际经营人应当具备规范的内部业务管理制度，对申报业务量有清晰的记载，并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的要求，逐月向厦门港口管理局上报相关报表。

出口集装箱重箱以码头完成装船作业时间为准，进口集装箱重箱以铁路货物运单上的制单日期为准。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经营人，应按规定填报专项资金申报表及以下证明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原则上于次年1月31日前按《厦门市“免申即享”惠企政策兑现平台申报的通知》进行线上申报。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附件１）；

（三）《扶持资金申报表》（附件3）、海铁联运业务年度报告；

（四）铁路货物运单；

（五）码头企业对该企业完成海铁联运集装箱重箱的证明；

（六）涉及通道奖励的需提供海运提单；

（七）因不可抗力涉及换箱的，还需提供理货企业出具的集装箱理货单证明，箱量以海运段箱量为准。
第六条  厦门港口管理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审计，并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扶持资金的发放。

相关企业对所提供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存在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行为的，列入失信名单，由厦门港口管理局推送至厦门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厦门网站；由厦门港口管理局全额收回已经拨付的资金，并按规定上缴市财政，三年内不再受理其财政资金扶持申请；违法违规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规分配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扶持资金申报表
3.《厦门市“免申即享”惠企政策兑现平台申报的通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厦门港口管理局：

兹有我司需申报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运扶持资金，现授权委托我司员工        （姓名）作为本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办理具体事务。我公司对被授权人所签署的文件、提交的材料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全部法律责任。

	被授权人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
	                  

	部        门：
	                  

	职        务：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年度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扶持资金申报表

	
	
	
	
	
	
	
	

	申报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申报
时间
	


	铁路运距补贴
	短程驳运补贴
	对台通道奖励
	申报金额合计（万元）

	补贴标准
	400公里以内（100元/标箱）
	400公里（含）至1000公里（300元/标箱）
	省外未达400公里（300元/标箱）
	1000公里（含）至2000公里（600元/标箱）
	2000公里（含）以上（800元/标箱）
	小计
	180元/标箱
	200元/标箱
	

	箱量（标箱）
	
	
	
	
	
	
	
	
	

	申报金额（万元）
	
	
	
	
	
	
	
	
	

	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2.集装箱海铁联运清单□

	
	3.码头企业对海铁联运集装箱重箱的证明□

	
	4.铁路货物运单□

	
	5.涉及换箱的需提供理货单证明□

	
	6.涉及对台通道奖励的需提供海运提单证明□

	
	7.协商一致证明书□

	审计
	

	情况
	

	经办单位：厦门港口管理局              电话：0592-2658126


附件3

厦门市“免申即享”惠企政策兑现平台申报的通知
　　

确认政策。申报时间：2027-2029年期间每年的1月1日-1月15日，企业使用i厦门法人账号登录“慧企云”政企协同平台（xt.gxj.xm.gov.cn），在企业后台【我要领取】界面，找到“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运扶持政策（2026-2028年）”，企业选择符合的项目进行申报，点击“确认奖补”，核实企业信息并按要求填写申报信息。

（二）核实数据。厦门港口管理局组织集装箱码头企业、货代企业等数据，进行项目、资金查重。对于核实结果与企业填报不相符合的情况，会以短信或电话方式告知，企业需在2个工作日内复核，如对核实结果有异议需提交相应佐证材料。

（三）资金兑现。经相关内审、公示等流程后，厦门港口管理局将按市财政资金拨付流程进行资金拨付，并短信通知企业。

（四）兑现办理流程（见附件）

　厦门港口管理局

2025年12月12日

“免申即享”惠企政策直达兑现办理流程（资金补助类）

         








厦门港口管理局





港航物流企业





开始





发布政策项目并配置实施细则





是否符合政策条件





登录确认信息、是否异议申诉





确定奖补金额





实施其它部门进行联合审核（失信等审查）





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进行复核





组织货代、码头企业进行初审





筛选符合条件企业





结束





下达资金兑现通知并短信通知企业



















































































自动生成并发布网上公示








